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新聞稿
中華民國99年10月5日  

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補助海外編製華語文教材即日起受理報名

僑務委員會為鼓勵海外華語文工作者及文教團體編寫華語文教材、製作教具及視聽教材，特別針對旅居海外，從事華語文教育工作者及海外非營利性華語文學校或文教團體，舉辦「補助海外編製華語文教材作業」活動，受理期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歡迎相關個人與團體提出申請。
申請補助教材類別如下：一、華語文教科書。二、華語文補充教材。三、華語文教具。 四、華語文視聽教材（含錄音帶、錄影帶、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等）。以上各項均以未出版或至申請截止日止出版未滿一年，且未曾接受其他公私立機構獎助之成品為限。

申請補助之教材並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(一)能教導、習寫注音符號或正體字者。(二)能幫助學習華語文，並提升中文能力者。(三)能傳播中華文化、藝術及學術思想者。
審核程序是由政府駐外館處或當地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辦理初審，合格後轉送僑委會。由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，就教材內容、編輯作業、及適用性等條件審核。審核結果將於申請截止日之次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公布，並個別通知申請人。
有關詳情及申請表等相關資料請至「全球華文網」上「活動公佈欄」下載(http://www.huayuworld.org)或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索取；地址：
10303 Westoffice Dr.Houston, TX 77042，電話：713-789-4995分機106。
